
关于修改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公告 

根据证监会公告[2015]14号文《废止的部门通知、函、指引等文件目录》的

规定，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行为的紧急通知》自 2015 年 5月 22

日起废止。由于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基金管理人”）旗

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协议（以下简称“托管协议”）援引了上述已被废止

的部函作为法律依据，因此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

一致，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，决定修改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协议，新修改

的托管协议自 2017 年 11月 20日起生效。 

 

一、修改内容 

新修改的托管协议需将援引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行为的紧

急通知》作为法律依据的约定删除，涉及的证券投资基金名称和托管协议的主要

修改之处具体如下： 

序

号 

基金名称 托管协议中的主要修改之处 

1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

合型证券投基金 

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行

为的紧急通知》” 

2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

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行

为的紧急通知》” 

3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

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行

为的紧急通知》” 

4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

型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 

1、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

行为的紧急通知》、”； 

2、删除“基金参与非公开发行证券的认购，不

得预付任何形式的保证金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



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 

5 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开放

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

券投资基金 

1、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

行为的紧急通知》”； 

2、删除“基金参与非公开发行证券的认购，不

得预付任何形式的保证金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

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 

6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

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1、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

行为的紧急通知》”； 

2、删除“基金参与非公开发行证券的认购，不

得预付任何形式的保证金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

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 

7 东方红睿逸定期开放混合

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

1、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

行为的紧急通知》”； 

2、删除“基金参与非公开发行证券的认购，不

得预付任何形式的保证金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

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 

8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

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1、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

行为的紧急通知》”； 

2、删除“基金参与非公开发行证券的认购，不

得预付任何形式的保证金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

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 

9 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

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

金 

删除“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，不得预付任

何形式的保证金。” 

10 东方红睿阳灵活配置混合

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删除“《关于规范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证券行

为的紧急通知》” 

 



二、重要提示 

1、修改后的 10 只基金的托管协议同步登载于公司网站，此次修改不涉及基

金合同。投资者欲了解上述 10 只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修改后的托管协议

及相关法律文件。 

2、因修改事项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影响,不需召开基金份

额持有人大会。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托管协议规定范围内调整上述有

关内容并按照《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进行披露。 

 

 

如有疑问，请登录本公司网站(www.dfham.com)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

(400-920-0808)。 

 

风险提示：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

资产,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,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

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。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,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

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等文件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7年 11月 17日 

 


